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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社局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工伤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津人社办发[2020]18号�

2020年2月1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海河教育园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各工伤保险

协议医疗机构，有关单位：�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落

实市委、市政府会议部署，根据《天津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预案》一级响应要求，结

合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工作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全力保障工伤职工工伤权益和生命安全�

　　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动建立实施联动

机制，畅通信息渠道，密切关注参与疫情预防和救治工作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和相关工作

人员情况，把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工伤职工及相关工作人员工伤权益作为工伤保险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积极推动工伤保险事项不见面办理�

　　用人单位应严格履行工伤事故24小时报告制度，疫情防控期间应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及时向

区人社局报备。疫情防控期间提出工伤认定、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可通过市人社局官网的社会

保险单位网上业务经办大厅申报，申报资料的电子扫描版发送至区人社局电子邮箱；或经电话确认后

，直接将申报资料的纸质版通过EMS寄送至区人社局办公地址（见附件1）。提出待遇支付申请的，经

电话与社保分中心确认后，直接将申报资料的纸质版通过EMS寄送至社保分中心办公地址（见附件2）

。�

　　区人社部门应在收到网上申请后48小时内完成系统审核，并在收到申报资料（含电子扫描版和纸

质版）后48小时内电话反馈用人单位。疫情防控期间，区人社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工伤认

定、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等文书，应通过邮寄方式送达。�

　　三、开辟工伤认定绿色通道�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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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肺炎或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七）项认定为工

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申请时限以医疗机构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时间为起算时间。

对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原则上当日申报当日受

理当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其中，因疫情影响无法及时提供申报材料的，用人单位承诺后可“容缺后

补”。�

　　对于须进行现场调查的，原则上应采取电话、视频等不直接见面接触方式核实，并保存好调查核

实证据资料。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补正申请（证据）材料或履行举证责任的，用人单位可通过电子邮

件或EMS方式申请延期，经审核属实的，可以适当延长补正和举证时间。�

　　四、保障工伤劳动能力鉴定期间相关待遇�

　　自即日起暂停组织工伤劳动能力鉴定（以下简称“鉴定”），恢复鉴定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

公布。对于伤情复杂严重、生命体征不稳定的工伤人员，必要时，可采取上门鉴定等方式并做好防护

工作。疫情防控前或疫情防控期间受理鉴定申请，未进行现场鉴定的，应在公布恢复鉴定时间后尽快

组织鉴定，作出鉴定结论的时限相应顺延。对于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补正申请材料的，申请人应当自

公布恢复鉴定时间后15日内提交补正的纸质材料。�

　　对于停工留薪期到期终止（累计达到24个月停工留薪期的人员除外）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争议确认或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申请，疫情防控前或疫情防控期间受理申请但未进行现场鉴定的，自

受理申请之日至鉴定结论作出之日期间，继续由用人单位向该工伤职工支付停工留薪期待遇。�

　　对于提出伤残等级鉴定申请（含再次鉴定），疫情防控前或疫情防控期间受理申请但未进行现场

鉴定的，在恢复鉴定后鉴定结论为一至四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其伤残津贴自受理申请次月起，参加工

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其中，因停工留薪期满申请伤残

等级初次鉴定的工伤职工，确因伤情不能工作的，暂由用人单位支付生活津贴，其标准不低于因病医

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伤残津贴核定发放到位后，工伤职工应归还用人单位先期支付的生活津贴。�

　　五、扩大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其医疗救治不限定于工伤保险

协议医疗机构；其救治时使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以最新版为

准）所涵盖的药品和诊疗项目以及使用有关住院服务设施费用，临时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保

障上述人员在感染及治疗期间的工伤医疗待遇。�

　　六、大力提升社保经办服务�

　　加强工伤保险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信息对接，用人单位在办理工伤登记时，不再填报

《工伤人员信息采集表》。社保分中心在办理工伤登记、开具住院资格确认书、工伤就医登记、伤残

和工亡待遇核定等相关业务时，可通过电话、微信或公共邮箱等方式主动采集信息，及时办理。对垫

付工伤医疗费的，用人单位可采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社保分中心收到相应材料后，及时审核拨付。

各社保分中心要加快对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伤职工伤残、工亡等工伤待遇核定

，实行社会化发放。�

　　七、暂停开展工伤预防线下培训工作�

　　自即日起，经市工伤预防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2020年工伤预防培训项目暂停开展，课程安

排顺延，恢复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各区人社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应加强与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信息共享，通力合作、协调联动，共

同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伤保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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